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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娛樂中心家庭娛樂中心家庭娛樂中心家庭娛樂中心    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營商聯絡小組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要紀要紀要紀要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 下午二時半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中環雪廠街十一號，政府合署西座，六樓會議室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業界代表﹕ 

美國冒險樂園有限公司 

鄧國倫先生 

梁凱怡小姐 

沈盈暉小姐 

張威達先生 

 

 

副總裁 

經理 

行政主任 

行政主任 

 

瑞鴻集團有限公司 

祝小華女士 

 

 

助理經理 

開心世界有限公司 

陳少英小姐 

 

 

秘書 

 

歡樂兒童樂園 

李江鴻先生 

 

 

股東 

快樂城遊樂有限公司 

劉子耀先生 

梁玉萍小姐 

 

 

董事 

文員 

青春無限 

梁衛強先生 

 

南港企業亞洲有限公司 

谷津雅章 

范福山 

江嘉麗 

 
董事總經理 

 

 

董事 

營運經理 

總經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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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轄下之方便營商部 

陳華燦先生（主席） 

方楊燕芳女士  

譚凱絃小姐 

歐陽明慧女士 

 

民政事務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陳尚敏小姐 

 

方便營商部主管 

總管理參議主任 

參議主任 

項目主任 

 

 

助理秘書長 

食物環境衛生署(以下簡稱「「「「食環署」) 

張麗娟女士 總監(牌照) 

 

屋宇署 

張治權先生 

吳美緻女士 

蔣志文先生 

 

 

 

總屋宇測量師 

高級屋宇測量師 

高級屋宇測量師 

機電工程署 (以下簡稱「機電署」) 

甄文傑先生 
劉力基先生 
 

高級機電工程師 
機電工程師 
 

消防處  
葉明先生 高級消防區長 
洪志輝先生 
 

助理消防區長 

房屋署 

趙不覊先生 
 

 
高級建築師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以下簡稱「影視處」) 
鄧國輝先生 
李新富先生 

高級牌照主任 
高級牌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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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開會詞     

 

主席歡迎業界、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代表撥冗出席是次營商聯絡小組會議。 

 

議程一議程一議程一議程一    ----    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2. 上次會議紀要獲得一致通過。 

    

議程二議程二議程二議程二    ----    屋宇署諮詢業界屋宇署諮詢業界屋宇署諮詢業界屋宇署諮詢業界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公共公共公共公共衛生設備的方案衛生設備的方案衛生設備的方案衛生設備的方案    

    

3. 屋宇署在會上向業界介紹檢討《建築物條例》及其規例內，有關為建築物提

供排水設施的條文，詳情見附件一。鑑於公眾訴求及人口普查顯示女性人口

上升的趨勢，屋宇署於 2005 年發出《作業備考 No.297》，建議修訂用作計算

公眾娛樂場所內的公共衛生設施的男女人數比例為 1:1.25，並勸諭業界提供為

兒童而設的衛生設備。該署已比較海外的做法，並於 2006 年在將有關文件上

載到屋宇署網頁，進行公眾諮詢。 

 

4. 回應主席提問，屋宇署提供下述資料： 

i) 擬於 2008-09 立法年度提交有關修訂男女衛生設施的標準，讓立

法會議決，及 

ii) 現正草擬有關法律文件，盼業界可於 6月 24 日前，向方便營商部

或屋宇署以書面形式，提交意見。 

 

5. 業界提出下列情况，詢問在新例實施後，是否需要遵守新建議的衛生設施標

準: 

 

a. 申請續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b. 進行更改或加建工程; 

c. 更改樓宇用途，如將酒樓改作公眾娛樂場所。 

 

6. 屋宇署回答，若立法會通過是項新標準，該標準會適用於由屋宇署審批的新

建築物、改裝工程或更改樓宇用途的建築圖則。如屬非結構性的更改或加建

工程，毋須向屋宇署申請批准有關工程。 

  

7. 食環署補充，處理續牌申請時，如處所內並無結構性的改動, 理應不會要求

持牌人增加女廁的數目；將於下次會議上解釋詳情。 

     

8.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 A 章)的第 56 條清楚列明戲院的衛生設備要

求，並由食環署執行該條例；方便營商部詢問，各發牌部門有否規管在其他

公眾娛樂場所內的衛生設備；如個別公眾娛樂場所內沒有提供衛生設備，發

牌當局是否接受共同使用衛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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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環署回答，該署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I 章)第 5及 6條，規管公眾

娛樂場所的衛生設備；並接受經大廈業主或管理處書面分配及專供該公眾娛

樂場所的顧客及員工使用的公用衛生設備。 

  

    

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    ––––    前議事項前議事項前議事項前議事項    

    

「改裝工程」之服務承諾 

 

10. 食環署表示，效率促進組正在檢討審批食物業處所內的「改裝工程」之服務

承諾，檢討完畢後，將研究其建議是否適用於規管公眾娛樂場所的工作。    

 

「遊戲區」方案 

 

11. 食環署報告，在方便營商部安排下已於 2008 年 3 月 19 日與其他有關部門舉

行簡介會，向業界介紹經修訂的「遊戲區」方案及「發牌條件及持牌條件」；

新方案適用於新申請或更改「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以往祗有三類設施可被納

入「遊戲區」內，而毋須在圖則上顯示；經修訂後，申請人毋須在圖則上的

「遊戲區」內，顯示下述八類設施的位置： 

(i) 遊戲； 

(ii) 遊戲機； 

(iii) 機動遊戲機； 

(iv) 玩樂設施； 

(v) 可移動的家具； 

(vi) 售賣機； 

(vii) 爆穀機；及 

(viii) 棉花糖機。 

若上述八類設施設置於「遊戲區」外，仍須顯示於圖則上。日後若要調動圖

則上所顯示的設施，須向食環署申請更改圖則。 

 

簡化審批更改「有獎娛樂遊戲(機)」的申請 

 

12. 影視處匯報，自 2008 年 2月 1日推出試行計劃以來，共收到三宗申請，該處

曾於 3 月 19 日的簡介會上，介紹「更改有獎娛樂遊戲」之「通知制度」的詳

情，亦聽取了與會者的意見。待試行計劃於八月尾結束後，影視處會評估「通

知制度」的成效，並視乎情況，考慮是否需要延長是項試行計劃。 

 

 
 
 
 
 
 
食環署 
 
 
 
 
 
 
 
 
 
 
 
 
 
 
 
 
 
 
 
 
 
 
 
 
 
 
 
 
 
影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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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經營者稱，獲影視處發函通知不接受他參與試行計劃，要求處方以書面形

式重新邀請他參與是項試行計劃。   

 

14. 影視處解釋，參與試行計劃屬自願性質，業界可按個別情况，選擇沿用現行

的申請制度或試行中的「通知制度」，有興趣參加者可去信影視處。 

 

15. 影視處重申，在試行的「通知制度」下，經營者只可選用旗下店舖已獲批准

使用的有獎娛樂遊戲。如選用其他經營者的遊戲，仍須循現行的制度及程序，

向處方提出申請。 

 

「有獎娛樂遊戲」的清單數目可否多於場內設施 

 

16. 待影視處檢討「通知制度」時，一併考慮是項建議的可行性。 

影視處 
 
 
 
 
 
 
 
 
 
 
 
 
 
 
 
影視處 
 
 

容許在「家庭娛樂中心」設置「附設顯示屏幕」及「出獎幣」的有獎娛樂遊戲機 (簡

稱「三合一機
1
」 

      

17. 一經營者提問為何影視處引用《遊戲機中心條例》向申領「有獎娛樂遊戲牌

照」的經營者附加不必要的條件，處方曾向申請人查詢其申領「有獎娛樂遊

戲牌照」的遊戲機是否「附設顯示屏幕」。一經營者引述，在同一場所內，貼

紙機及網吧均可合法營運，但「附設顯示屏幕」的有獎娛樂遊戲機卻不獲簽

發牌照。 

 

18. 他認為若單以「附設顯示屏幕」作區分，貼紙機設置有「互動」顯示屏幕，

網吧的遊戲機亦設有「操縱桿」及「互動」顯示屏幕，為何兩者卻不受規管。 

 

19. 他引述民政局的解釋，網吧內電腦的顯示屏幕及相關設備用途廣泛，包括商

務及個人通訊服務、瀏覽網上資訊、聽音樂等，而貼紙機的基本功能是印製

照片，並不純粹提供娛樂，故兩者均不受《遊戲機中心條例》規管。 

 

20. 他指影視處一方面以「附設顯示屏幕」來區分「有獎娛樂遊戲」及「電子遊

戲機」，另一方面卻根據遊戲機的基本用途來决定是否規管某一類的「有獎娛

樂遊戲」。可惜他曾申請一部「附設顯示屏幕」的遊戲機作廣告用途但不獲批

准。他希望知道影視處如何界定遊戲機的基本用途不單純粹提供娛樂，並一

直要求處方詳細解釋。似乎處方採取了多重標準以規管「附設顯示屏幕」的

遊戲機。 

 

 

                                                
1 同一部遊戲機有入幣、出幣及顯示屏幕三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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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政局解釋，影視處在娛樂事務發牌一事上，主要負責處理兩類牌照：「有獎

娛樂遊戲牌照」及「遊戲機中心牌照」。遊戲若透過顯示屏幕與顧客互動進行

遊戲，須申領「遊戲機中心牌照」。現行的《遊戲機中心條例》及牌照條件並

沒禁止在遊戲機中心內使用代幣進行遊戲或延續遊戲 ，但如以代幣換取禮物

或現金，便會違反了《賭博條例》及牌照條件。 

 

22. 業界認為遊戲機的設計日新月異，政府根本不應以「附設顯示屏幕」的遊戲

機來區分「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及「遊戲機中心牌照」。政府一直不容許「家

庭娛樂中心」設置「附設顯示屏幕」的遊戲機，業界已反映此問題多年，仍

未獲解決；現時，「遊戲機中心」已嚴重地侵佔「家庭娛樂中心」的生存空間，

後者勢將被其他行業取代。 

 

23. 一經營者提出下述問題： 

i) 從其中一部「有獎娛樂遊戲機」贏取的「獎幣」，可否用作參加

店內其他的「有獎娛樂遊戲」？ 

ii) 沒有提供獎品的遊戲機,須否向影視處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

照」？ 

iii) 目睹遊戲機中心內外出現買賣「獎幣」的情況，情況儼如賭場，

當局打算如何堵塞此法例的漏洞? 

 

24. 民政局回覆： 

i)    按照「有獎娛樂遊戲」的發牌條件，從其中一部「有獎娛樂遊

戲機」贏取的「獎幣」，不得用作參加店內同一部或其他的「有

獎娛樂遊戲」。 

ii)   沒有提供獎品的遊戲機不會是「有獎娛樂遊戲」，「有獎娛樂遊

戲牌照」應不適用。 

iii)  局方曾派員到遊戲機中心了解情況，亦與警方溝通。在現有法

例框架下，各部門會按法例賦予的權力，盡量阻止違規的活動，

亦會嘗試研究其他解決方法。 

 

在圖則上標示過往的改動    

 

25. 食環署澄清，申請人申請改裝工程時，須在建議圖則標示更改部分，此舉可

幫助加快審批，至於遞交「最終圖則」時，是毋須標示過往更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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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業界擔心標示大規模的改動，眼花瞭亂，對食環署構成不便。  

 

27. 對於大規模或涉及整間處所的改動，食環署不會要求在建議圖則標示更改部

分，但持牌人須在申請信上清楚說明有關改裝工程。再者，新設立的「遊戲

區」方案，已簡化了圖則的要求，應該可以解决類似的問題。食環署亦會參

考「食物業檢討」內有關規管改裝工程的建議，以研究可否適用於家庭娛樂

中心。 

 
 
 

「隨機抽樣核實巡查」制度 

 

28. 機電署已於上次小組會議後，跟進有關的個案；在 2007 年 12 月的高峰期，

署方共接獲 36 宗申請，涉及 107 台小童機動遊戲機，處理申請的時間較平均

值（即 4.5 工作天）為長；上次小組會議提及的 3 個申請，需 7-8 工作天才

完成審批，但仍達到服務承諾（即在 13 個工作天）。自 2007 年 3月 1日推行

「隨機抽樣核實巡查」機制以來，業界已全面採納此機制，其受歡迎程度，

可見一斑。 

 

食環署檢控「未經准許的更改工程」之時限 

 

29. 根據現行法例，食環署須依法定時限(即：從所涉事項發生後六個月內) 檢控

「未經准許而進行更改工程的個案」。申訴專員公署建議食環署修改法例，將

檢控的「法定時限」修訂為「發現未經准許的改動後的 6 個月內」；食環署已

於 2008 年 1 月底向業界發出諮詢文件，立法會亦於本年 1月表示支持是項修

訂，該署現正跟進有關事宜。 

 

網上公佈已批准的「有獎娛樂遊戲」 

 

30. 影視處於 8 月完成試行的「通知制度」後，將會把已批准的「有獎娛樂遊戲」

之詳細資料，逐一上載於該處的網頁內。 

 

 

 
 
 
 
 
 
 
 
 
 
 
 
 
 
 
 
 
 
食環署 
 
 
 
 
 
 
 
影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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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簽發「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及「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31. 影視處自 2008 年 4 月起，已將簽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服務承諾，由食

環署簽發「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後 10 個工作天縮短至 8 個工作天，亦會繼續

探討可否進一步縮短發牌時間。 

 

提高參加每局「有獎娛樂遊戲」的費用   

32. 待民政局檢討《賭博條例》時，一併考慮是項建議。 

 

「多年期」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及「暫准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33. 民政局正開始草擬法律文件，修改相關法例。 

 

 

第三方驗證通風系統 

34. 消防處已成立工作小組，與香港工程師學會、測量師學會、保險業委員會及

建築管理服務委員會等專業團體商討該方案，由於涉及修改法例，預計將於

2010 年引進第一期的「第三方驗證通風系統」。此外，自 10 月 1日起處方將

增加人手，以縮短輪候驗證通風系統的時間。    

    

議程四議程四議程四議程四    ––––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容許在獲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前,實地安裝該等遊戲機 
 

35. 影視處引述「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特別發牌條件之規定，「除影視及娛樂事

務管理處處長就持牌處所批准的有獎娛樂遊戲外，處所內不得安裝或放置其

他屬於賭博性質的機器/裝置及/或有獎娛樂遊戲供使用或操作。」，故此在獲

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前，不可實地安裝該等遊戲機。 

 

36. 一經營者表示，現行法例規定須先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才可申請「有

獎娛樂遊戲牌照」；而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時，食環署必須到處所審視

擺放遊戲機的位置；惟獲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前，影視處卻不許申請者

實地安裝該等遊戲機，兩者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 

 

37. 食環署表示，業界如欲申領新牌照，現時可選擇「遊戲區」方案，或沿用舊

制，兩者皆須審批圖則。如沿用舊制，署方的執法人員會根據圖則，進行實

地視察。 

 
 
影視處 
 
 
 
 
 
民政局 
 
 
 
民政局 
 
 
 
 
 
 
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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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遊戲區」方案以外，業界無法同時符合食環署和影視處的要求，主席要

求影視處與食環署商討觧解决方案。 

 

(影視處會後補充資料:  
 
(a) 就申請新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若食環署需要在簽發新的「公眾娛樂
場所牌照」前，到處所審視擺放遊戲機的位置，影視處才容許申請人在這種
情況下（即仍未獲發「有獎娛樂遊戲牌照」）預先安裝有關的遊戲機，但申請
人不得操作或運作該等未經批核之遊戲機。 
 
(b)在持有「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處所內，如欲更改有獎娛樂遊戲，而食環
署在簽發修訂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前，需要到處所審視擺放遊戲機的位
置，影視處亦容許申請人在獲發「經修訂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前，安裝新
增的有獎娛樂遊戲機，遊戲機上須清楚標示「有關批核仍在處理中」的字眼，
申請人不得操作或運作該等未經批核之遊戲機。) 

 

影視處 
食環署 
 

建議透過認可人士與房屋署溝通 

 

39. 一經營者提出，曾向房屋署申請「遊戲區」方案，涉及量度室內走火通道的

距離，該署職員建議申請人透過認可人士與他討論。 房屋署表示，一般情况

下，就採納「遊戲區」方案一事，申請人毋須透過認可人士與該署商討。  (會

後跟進: 房屋署已與該經營者澄清署方要求的準則。) 

 

圖則上標明“於辦公時間內必須開啟所有捲閘”    

    

40. 回應另一經營者的提問，屋宇署解釋，由於署方經常發現某些店舖在營業時

間內，只開啟前門的捲閘，而關上後門的捲閘，妨礙走火；故規定在圖則上

必須標明“於辦公時間內必須開啟所有捲閘”，旨在提醒所有公眾場所及食

肆的前線員工，必須於辦公時間內開啟所有捲閘，以時刻保持走火通道暢通

無阻，此乃基本的防火要求。    

 

 
 
 
 
 
 
房屋署 
 
 
 
 
 
 
 
 
 
 
 

營商聯絡小組下次會議日期營商聯絡小組下次會議日期營商聯絡小組下次會議日期營商聯絡小組下次會議日期    

 

41. 主席多謝各部門及業界撥冗出席是次會議。第六次會議將於 10 月舉行。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零八年七月 

 
 
 
方便營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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